
  【发布单位】深圳市 
  【发布文号】深安〔2010〕4号 
  【发布日期】2010-04-15 
  【生效日期】2010-04-15 
  【失效日期】----------- 
  【所属类别】政策参考 
  【文件来源】深圳市  

关于调整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 

 
(深安〔2010〕4号) 

  各区人民政府，光明、坪山新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根据机构改革后市政府各部门职责和人员变动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对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名单

进行了调整。调整后的成员如下： 

  主 任：李 铭 

  副主任：李一康 

  成 员：罗烈杰（市委宣传部） 

         王庭珠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） 

         谢建民（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） 

         汤暑葵（市财政委员会） 

         黄 珽（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） 

         林翰章（市人居环境委员会） 

         于宝明（市交通运输委员会） 

         谢若斯（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） 

         曹赛先（市教育局） 

         罗 威（市公安局） 

         张进传（市监察局） 

         马 宏（市民政局） 

         邹从兵（市司法局） 

         刘 青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 



         邓寿棠（市农业和渔业局） 

         易能全（市文体旅游局） 

         高 雷（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） 

         段衡金（市住房建设局） 

         胡嘉东（市水务局） 

         程学源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） 

         岳 新（市药品监督管理局） 

         秦永安（市城市管理局） 

         王延青（市气象局） 

         盘美昌（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） 

         胡建农（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） 

         黄佳根（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） 

         王同信（市总工会） 

         吕 珍（市建筑工务署） 

         陈兴光（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） 

         马增雄（市公安交警局） 

         陈景新（市公安消防局） 

         张志华（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） 

         周运昌（福田区人民政府） 

         倪泽望（罗湖区人民政府） 

         刘 慧（盐田区人民政府） 

         王 东（南山区人民政府） 

         王立新（宝安区人民政府） 

         傅新江（龙岗区人民政府） 

         叶健德（光明新区管委会） 

         张涞临（坪山新区管委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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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邹仲友（深圳警备区） 

         林志豪（深圳海事局） 

         林小龙（民航深圳安全监管局） 

         陈金祖（机场集团有限公司） 

         郑东山（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） 

          董亚平（华侨城集团） 

         具小平（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） 

         吴伟民（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） 

  市安委会办公室设在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李一康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卢齐

忠、杨峰、徐福民、黄佳根、周幸安、姚亮同志担任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 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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